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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判解  .............................................................................................................  

市場攤位是區分所有權之專有部分或共有分管？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1150號判決 
──────────────────────────── ─ ─ 
【實務選擇題】 

 

某大樓樓高7層，為民國80年建築完成之雙併大樓，門牌號碼為A號及B號，大樓

之各部分均已辦理區分所有權登記。大樓建築完成時，建商將A號1樓規劃為十個

攤位，每個攤位的所有人均領有記載A號1樓區分所有權之應有部分十分之一之所

有權狀。甲購得三個攤位，所有權狀記載為A號1樓區分所有權之應有部分十分之

三。丁擬購買A號1樓全部攤位，與其餘七個攤位之所有人簽訂買賣契約，但甲認

為丁出價太低，拒絕出售。以下選項，何者正確？ 
(A) 攤位是否為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其判斷標準應視其是否具備構造上之

獨立性。 
(B) 甲具有優先承購權，理由在於攤位之劃分乃係分管契約，本質上仍不失為共

有，故有土地法第34條之1優先承購權之適用。 
(C) 攤位之劃分，因為無相互間分管契約明示意思表示之合致，故不成立分管契約。 
(D) 甲雖有優先承購權，若其他共有人未通知甲逕自出賣與第三人，甲得主張該買

賣行為無效。 
答案：B 
 

【判決要旨】 

查建築物區分所有與分管之區別，在於前者係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有專有部
分，就專有部分有單獨所有權，並就該建築物及其附屬物之共同部分共有。基於所
有權標的物獨立性之原則，其專有部分須具有構造上及使用上之獨立性，並以所有
權客體之型態表現於外部。其中所謂構造上之獨立性尤應具有與建築物其他部分或
外界明確隔離之構造物存在，始足當之。至於後者乃建築物共有人，就該共有建築
物之使用、收益或管理方法所作之約定。前者因並非共有之狀態，故無土地法第34

條之1規定之適用，後者則因不失共有之本質，自仍有上開規定之適用。又共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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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之約定，不以訂立書面為要件，倘共有人間實際上劃定使用範圍，對各自占有

管領之部分，長年互相容忍，對於他共有人使用、收益，各自占有之土地，未予干

涉，即非不得認有默示分管契約之存在。本件系爭建物之攤位間無明確之隔離，且

未辦理區分所有之單獨所有權登記，並無所有權客體之型態現實化與具體化表現於

外部，性質上係分管而非區分所有，乃原審合法確定之事實，則共有人出賣系爭建

物及土地，被上訴人自得主張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之優先承買權。原審本此見解

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經核於法洵無違誤。上訴論旨，以原審認定事實、取捨證據

之職權行使暨其他與判決基礎無涉之理由，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非有理由。 

【裁判分析】 

市場內個別攤位之性質究屬區分所有之專有部分或為分別共有中之共有部

分？亦即，攤位主人之用益權源為區分所有專有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或是依據共有人

間分管契約之協議內容而定？ 
一、區分所有權與分管契約二者之差異 

（一） 區分所有權：係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有專有部分，就專有部分有單獨所有

權，並就該建築物及其附屬物之共同部分共有。區分所有權之專有部分需具有

構造上及使用上之獨立性，並以所有權客體之型態表於外部。至於「構造上」

及「使用上」獨立性具體判斷標準，依學者見解，構造上獨立性係指以下二者

而言，其一，就建築物之特定部分與外部需有明確之區隔或可辨識者，即「區

分之明確性」。其二，該建築物之特定部分為求其利用價值，需有與外界隔離

之阻隔物存在，即「遮斷性」。 
（二） 分管契約：指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全部，約定就特定部分為各自單獨使用管理

收益，乃一債權契約。 
（三） 兩者之差異：區分所有建築物因並非共有之狀態，故無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

之適用，分管契約則因不失共有之本質，自仍有上開規定之適用。 
二、默示之分管契約 

分管契約性質上為債權行為，以共有人間之意思表示合致作為構成分管契約

之基礎，而意思表示之表示方法則可透過明示或默示之方式為之。所謂默示意思

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客觀行為，就該外在行為加以間接推知表意人意思。此外，

單純沈默不得逕認為屬默示意思表示，除法規有特別規定或當事人另有約定外，

解釋上應不生默示意思表示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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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區分所有、區分所有建築物、分管契約。 

【相關法條】 

民法第799條；土地法第34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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